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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破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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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
大代表对药山自然保护区保护情况进
行视察，促进加强保护区管理，有效发
挥保护区的生态涵养功能，切实构筑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按照昭通市
委的安排，昭通市人大常委会两名副主
任分别带领两个督察组，定期对有关县
（市、区）“河长制”工作情况进行督察；
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走访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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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彻落实、联系群众等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昭通市人大常
委会立足这一优势，引导全市各级人
大代表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中来，参与环保监督工作，发挥代表
履职主体作用，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

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普遍关注、人
民群众十分关心。人大代表作为人民
群众的代言人，最了解群众的呼声和
愿望，最清楚生态环境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代表建议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每年人代会期间，代
表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积极提出议
案、建议；常委会加强代表议案建议办
理工作，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保障群众
生态福祉。

近年来，代表提出的涉及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大多得到了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积极采纳，并由
此制定了一系列环保制度和方案，有
力地推进了昭通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开展。

空气质量、水环境污染、扬尘污染
管控、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垃圾处理等
环境问题，一直是广大市民群众关心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昭通市人大常委

会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律监督、工作
监督和调查研究的重点，为昭通市生态
环境建设“保驾护航”。

市人大代表高云说：“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我们要回应人民关切，努力让
大家都能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享
优良生态环境”。

人大执法检查就是“法律巡视”，
是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保证
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的一把利剑。以执
法检查推进法律贯彻实施、推进环保
问题整改，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是昭
通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题中之
义，也是历年来昭通市人大常委会监
督的重中之重。关系人民群众饮水安
全的水源地保护则是开展执法检查
的重点。近年来，昭通市人大常委会
先后开展水污染防治等执法检查，
还专门对云南省昭通渔洞水库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作出渔洞
水库一级保护区内住户易地扶贫搬
迁的决定并对执行情况加强监督，
推动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母亲
河”“母亲湖”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治理。

同时，昭通市各级人大创新宣传形
式和宣传手段，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纸、互联网、微信公众平台等现代传播
媒介，多渠道、多形式加强环保法规政
策宣传和环保知识普及，加强环保工作
和成效宣传，每年开展“昭通环保世纪
行”活动，让环保意识融入广大群众生
产和生活中，动员全社会力量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共同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景美的生态昭通、美丽昭通、宜
居昭通。

初夏傍晚，昭阳区省耕国学文化公
园，水面氤氲，风景如画。空气中弥漫着
淡雅的花香和清新的树香，市民三三两
两漫步栈桥上、绿道中，感受惬意的慢
时光，无不陶醉在这幅生态美景中。

持续推进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带来的是昭通城乡环境的显著变化
和老百姓切切实实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如今，行走在昭通大地，满眼尽是动人
的生态画卷。

风帆劲满已破浪，跨越发展正当
时。昭通市人大常委会把持续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放在突出地位，为给子孙
后代留下碧水蓝天、美丽宜居的昭通，
贡献人大的智慧和力量。

在昭通市委市政府、各级各部门和
全社会的不懈努力下，在全市各级人大
的有力监督下，昭通市生态文明建设步
履铿锵，正倾力绘出一幅幅绿色生态的
美丽图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生态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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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昭通，天朗气清，山青水绿。行走在乌蒙大地，群峰披绿、万壑葱茏；金
沙江畔，波光粼粼、飞鸟漫步；静坐昭阳古城，碧空如洗、鸟语花香、沁人心脾……
城乡风光令人目不暇接，一幅秀美的生态文明长卷徐徐展开。这是“把云南建设
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的昭通篇章，也是昭通市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出
的累累硕果。

全力打造“天蓝、山绿、水清、果香”的美丽宜居家园是昭通全市上下对生态环
境不懈的追求与守望。“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建设一座果
城”，昭通市委、市政府高举生态文明建设大旗笃定前行。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
家园，也是昭通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重点内容。

2020年3月30日，云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经过审议，审查
批准了《昭通市城市河道管理条例》。昭通市人大常委会倾力推动、历时两年的城市
河道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尘埃落定。该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昭通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立法的一个里程碑，更是昭通城市河道管理
走向法治化道路的一个新起点。

近年来，昭通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推动昭通市委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日程，作为人大监督的重中之
重，通过立法、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视察、调研等多种形
式，以法治作保障，寓支持于监督，促进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助力昭通市生态
文明建设“四个一”行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宜居昭通充分
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人大担当、人大作为。

昭通市四届人大常委会自换届以
来，始终把增进人民生态福祉摆在重要
位置，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
人民群众生存和健康的基础，作为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在每年制定年度工
作要点时，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议
题纳入重要监督日程，并着重就该项工
作听取人大代表和各方意见，确保抓关
键、促重点、见实效，持续抓好环境保护
方面的监督，努力还昭通人民青山绿
水，使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今年昭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的第一次集中学习，再次
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学习
内容。昭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张绍雄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把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贯彻落实省
委“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和昭通市委

“四个一”行动部署结合起来，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
行使好各项法定职权，做到“守护一片
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
建设一座果城、依法履行职权、建设美
丽家园”，让老百姓在绿水青山中得到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昭
通市委生态文明“四个一”行动部署，

“依法履行职权、建设美丽家园”，是近
年来昭通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和市委生态文明决策部署，聚
焦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依法履职的真实
写照。昭通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综合运用多种
监督手段，倾力而为助推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让昭通的水更清、天更蓝、山
更绿、景更美！

自 2017年以来，昭通市人大常委
会每年听取和审议昭通市政府关于上
一年度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的报告。2018年 4月 27日，结
合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首次对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我市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指出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如何？”

“对‘小、散、乱、污’企业如何进行环境
监管？”“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还

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我市存在哪些农
业面源污染问题？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
施来防治？”……

在当天的专题询问会上，昭通市政
府及市发改、环保、住建、水利、林业、国
土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接受了9名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
表的询问，内容涉及环保督察整改、环
保工作难点、农村环境整治、黑臭水体
治理、非煤矿山开发、自然保护区管理
等9个方面问题。专题询问聚焦环境治
理的方方面面，昭通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和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仔细询问直
奔主题，政府及职能部门直面问题诚恳
回应。专题询问会一问一答，提问者问
出了深度和要害，被询问者不遮不掩，
答出了责任与承诺。

3年来，昭通市政府在面对市人大
常委会对环境保护工作监督持续加强
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主要讲成绩、找原
因，到如今的不回避，不推诿，报告工作
主动揭短，虚心接受常委会委员和人大
代表的建议意见，大力推进污染治理和
执法监管，全市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
稳定，昭通的天更蓝，水更清了。

“3年 3次听取环境保护专项工作
报告，这是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法定
职责，是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重要手
段和方式，更是回应人民群众的关
切。”昭通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
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陆世华表示。

生态环境连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和身体健康，拥有干净的水、清新的
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是人民
群众最朴实、最基本的期盼，也是昭通
市人大常委会关注的重中之重和持续
发力的焦点问题——2017年，昭通市
人大常委会组织本市人大代表对乌蒙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情况进行视
察；2019年，对药山自然保护区保护情
况进行视察；近几年，按照昭通市委安
排，持续就“四城同创”、提升城乡人居
环境和推行“河长制”工作落实等情况
开展督察督导。

“以前，老远就能闻到这条河的臭
味，河里垃圾成堆。现在的利济河和过
去完全不一样，河道垃圾不见了，河水
变清了，河边修了步道，搞了绿化，这
段时间，鲜花盛开，环境更好了。”日
前，家住昭阳城区乌蒙古镇的夏先生
说起小区附近的利济河感慨颇深。

在昭通中心城市昭阳主城区，全
长 47.5公里的利济河、秃尾河穿城而
过。曾经水清岸绿鱼儿跃波的两条河
流，承载着昭阳城区几代人的浓浓乡
愁。多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沿河居住人口增多，加之管理工作滞
后，居民沿河筑堤建房，污水直排、垃
圾乱丢乱堆，导致河道堵塞、水质恶
化。2016年，被国家住建部、环保部列
为黑臭水体，并挂牌督办。

早在2008年，昭通市人大常委会
就关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问题，作出将
利济河、瓦窑河纳入昭通中心城市景观
河道规划建设的决定，专题听取和审
议昭通市政府执行情况报告，持续开展
监督。2012年，将直接关系城区河道
环境的昭通中心城市环境治理，世行
贷款项目建设列为重大事项，作出决
定并开展跟踪监督。但由于“两河”作
为景观河道规划建设工作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投资大，任务重，此项
工作推进的进度不够理想。

近年来，昭通市认真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共
抓大保护”的要求，围绕全省打造绿色
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
牌”，以“四个一”行动为总抓手，扎实开
展长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长江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保护和
建设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夯实绿色
本底。通过昭通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
级各部门的持续努力，在昭通市人大常
委会的持续监督之下，全市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昭通市委、市政府和昭阳区委、区
政府以河道周边环境整治、人居环境
提升改善为突破口，深入开展利济河、
秃尾河、东门小河等河道整治工作，制
定了《昭通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实施方案》《昭通市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城市建设保障工作方案》，累计
投入资金 8.49亿元进行综合治理，利
济河已通过国家验收实现不黑不臭，
秃尾河及东门小河二次深度治理已完
成。同时，昭通市已顺利通过国家组织
的 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
市评选，成为全省唯一、全国首批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城市项目。利济河、秃尾
河这两条“黑”“臭”了 30多年的河经
过集中整治完全变了样，河道沿线污
水处理率从 32%提高到 82%。曾经人
人躲着走的“臭水河”变成了水清、河
畅、路通、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成

为昭通中心城市的又一道亮丽风景，
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点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是
根本保障。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
后，昭通市人大常委会把立法重点放
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先后将《昭通市
城市河道管理条例》《昭通市扬尘污染
防治条例》纳入立法规划。2017年，在
广泛征集立法建议的基础上，围绕实
现城市河道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
目标，提升城市河道生态环境质
量，开展《昭通市城市河道管
理条例》立法工作。

在昭通市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河流达 27
条，在城市化进程
中，部分河道被破坏
和侵占、导致河流
水质变化、功能退
化、自然生态系统
受损。昭通市虽然
对城市河道进行了
大规模整治，但由
于缺乏强有力的针
对城市河道管理的法
规依据作保障，城市河
道整治成效有限。唯有通
过更具针对性和侧重点的
地方性法规的规范和约束，才
能维护城市河道的生态特性和基本
功能，确保城市河道成为城市生态屏
障。将于 6月 1日起施行的《昭通市城
市河道管理条例》，正是昭通市实现城
市河道科学治理、理顺城市河道管理
体制和实现城市河道合理开发利用的
重要法制保障。

“‘多龙管水’是很多城市的现状，
昭通也不例外。水利、环保、城管、园林
绿化、住建等行政主管部门都涉及城市
河道相关管理职能，但权责不明致使涉
河的行政许可、监管执法难以有效施
行。”昭通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邱芳表示。

“即将施行的《昭通市城市河道管
理条例》理顺了管理体制，明确了管理
职能，厘清了管理职责，直击昭通城市
河道生态环境问题的难点、痛点，聚焦
适用管用，凸显严控增量、消化存量并
重，为提高昭通城市河道生态环境质量
提供了法制保障。”昭通市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王云介绍。

城市河道有别于普通河道，除了
防洪、排涝等基本功能外，还能服务
于生态景观、旅游休闲、历史文化等
诸多方面。《昭通市城市河道管理条
例》的施行，有利于生态景观、旅游休
闲、历史文化建设和保护，推动城市
河道以及河道沿岸的绿化、建筑等综
合开发利用，更好地处理好科学保护
与合理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最终实
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历史与现实相和
谐、保护与开发利用相和谐。

利济河从黑臭河变身景观河，鲁甸
县今年广植1000万棵绿化树，昭通“苹
果之城”呼之欲出，省耕公园绿意古韵
乐煞市民。

近年来的昭通，无论是生态环境，
还是人居环境都不断变美。

立法，执法，检查，调研，问询，听
审……在磅礴乌蒙的大山大水间，在
关乎民生的民情民意中，昭通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始终牢记使命、勠力同心，充
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持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喜人，成果丰硕。

“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
一江清水、建设一座果城”，昭通市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基本方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绿
了山坡，清了河流，蓝了天空，美了城乡。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国家永续发
展，关系民众民生福祉。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制度全面有效实施，是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和光荣使命。
昭通市人大常委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发挥人大制
度的特点和优势，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用法治的力量保护生态环
境，依法推动政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值得称赞。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具体行动，也是全面小康
的应有之义。建设天蓝、地绿、山青、水
净的美好家园，使人民群众能呼吸新鲜
空气、喝上干净水、吃上放心菜，有舒适
宜居的生活环境，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幸福指数将不断提高。

良好的生态，应该成为昭通的“最
强优势”和“最大本钱”。呵护绿水青山，
铸就金山银山。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生
态昭通、美丽昭通、宜居昭通、魅力昭通
未来可期。

呵护绿水青山 铸就金山银山
谢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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